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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评价与制（修）订实施细则 
 

人才培养目标是专业建设的根本，为更规范、更准确的制（修）订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，

特制定学院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关实施细则。 

一、 人才培养目标制（修）订依据 

人才培养目标是对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 5 年左右能够达到的职业和专业成就的总体描

述。人才培养目标制（修）订应符合学校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，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，

应在充分调研用人单位、毕业生、在校生及家长等各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经过充分分析论

证后制（修）订。 

二、人才培养目标制（修）订周期 

人才培养目标是确定专业毕业要求、培养方案的基础和前提条件，应保持相对稳定性，

制（修）订周期一般为 4 年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 2 年。 

三、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

专业应针对培养目标，按照《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外部跟踪评价实施细

则》定期开展毕业生、用人单位等相关利益方的跟踪调查工作，并依据跟踪调查所得的信息

对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，形成对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总体判断。 

四、人才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及制（修）订程序 

人才培养目标制（修）订过程包括人才培养目标的调研分析、合理性评价等，如图 1

所示。 

五、人才培养目标制（修）订组织机构 

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是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制（修）订的组织机构，负责学院各专业

人才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和确定。各专业负责人是相应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制（修）订工作

的执行人，各专业负责人负责相应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查问卷设计、调查对象选择、调查

结果原始数据的分析。 

六、人才培养目标制（修）订的其他要求 

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制（修）订应有相关行业或企业专家参与，培养目标确定后应通过

学院网页、专业介绍、教学研讨、课堂讨论等多种渠道向社会、教师和学生等公开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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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专业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及制（修）订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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